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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和工业化、城市化进

程加快，水资源匮乏与水质恶化已成为制约

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我国水资源分布

南多北少特点所带来的北方缺水态势，造成

每年上千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建设是优化我国水资源空间配置、

缓解北方缺水的重大举措，工程建设给核心

水源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机遇的

同时，也给当地经济发展、生态平衡、水质监

测、水量保证带来了新的问题。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产生的

主要问题

1.1 核心水源区经济保持稳步增长的
困难骤增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给核心水源

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为保证“一库清水向北流”，地处核心水源区

的十堰市， 否决了一批拟建的黄姜加工项

目， 关停了一些造纸企业和黄姜加工企业，

企业的“关停并转”直接造成财政收入每年

减少约 3 648 万元； 规划迁建企业 121 家，

迁建期内年减少市、 县财政收入 2.9 亿元；

与此同时，大力发展低碳、低污染的新兴产

业，每年需增加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投

入约 4.89亿元。另外，2003—2010年生态移

民投资为 7.89 亿元，2011—2020 年为 9.85

亿元。 资金缺口剧增，短期内可能造成当地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稳定。

1.2 核心水源区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尚未到位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使北方受水区受

益的同时，给水源区和汉江中下游地区的发

展带来了一系列约束。无论是从社会公平还

是生态公平的角度，受水区都应该对水源区

进行补偿。 然而，根据各地土地淹没面积大

小对水源区进行补偿的现行办法，使得十堰

市得到的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力度最小，

生态贡献多、生态保护责任大与生态补偿力

度小的矛盾日益突出，其必将会进一步影响

到南水北调工程的运转，因此，需要重新构

建起更合理的对核心水源区生态补偿长效

机制，使生态补偿切实到位。

1.3 核心水源区水质水量的监测能力
明显不足

对核心水源区水质、水量的监测是水资

源跨流域调配的前提，构建科学、优化的核

心水源区水质、水量空间立体监测网络是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基础。 目前，核心水源区

水质、水量的监测能力明显不足，特别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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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农业和蔬菜业引起的面源污染难以

有效控制和管理，水资源跨流域调配管理缺

乏基础支撑， 无法确保调水决策的科学性。

因此，需要建立长期的流域水质水量空间立

体监测网络，并基于监测结果对现有影响水

质的产业进行调整，对现有水环境污染进行

治理。这些工作的落实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

的投入，仅仅依靠当地政府难以解决，需要

国家层面从流域综合管理的角度进行协调

处理和投入。

1.4 中线工程对调水不确定性的
重视程度不够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对可调水量的分

析与规划中， 主要依据的是 1956—1998 年

天然入库水量的历史水文记录资料、按预计

的人口及产业增长率和固定额定需水量情

况下计算的上游需水量。近年来气候变化的

趋势日益明显，1999 年出现了 1956 年以来

的最小年入库水量。因汉江上游来水严重偏

少，2006 年丹江口水库水位两度降至死水

位以下运行。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完成

后，陕西、湖北两省在汉江上游规划的梯级

开发及调水工程涉及的水量就达数十亿立

方米。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气候变化

及上游用水量方面的因素考虑和重视程度

不够，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可能会影响

到中线工程调水目标的完成，甚至出现枯水

期无水可调的局面。

2 主要咨询建议

2.1 建立“国家级生态经济综合改革
试验区”

十堰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

源区和大坝加高工程所在地，肩负着水源地

生态环境保护及保障库区水质的重大责任。

目前核心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存在着一定矛盾。 因此，在强调核心水源区

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同时，如何保持

其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是南水北调工程稳定

运行的前提与保障。在现行经济模式与管理

体制下，核心水源区实现兼顾经济、社会和

生态的发展有较大难度，存在着一些难以逾

越的障碍。 因此，建议国家以核心水源区为

地域范围成立“国家级生态经济综合改革试

验区”（简称“试验区”），给予试验区特殊的

优惠政策，支持试验区先行先试，积极探索

兼顾供水目标与发展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

（1）探索构建兼顾经济增长、社会发展

和生态保护的地方政府、管理人员政绩的新

的评价体系，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

制；

（2）加大中央对试验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和支持力度，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生态

公益林补偿、长治工程项目、土地开发整理、

农村能源建设、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加大中央

投资比例，逐步取消地方配套资金，建立中

央财政支持的试验区水源保护专项资金、产

业发展资金和生态保护资金；

（3）按“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南北双赢”的原则，探索建立受水

区域城市对口支援试验区县市的机制。围绕

试验区特色优势产业， 受水区通过项目投

资、资金注入、技术支持、人才派遣、市场共

建等多种途径，帮助试验区实现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促进试验区可持续发展，在互惠互

利中达到南北双赢的目标。

2.2 建立支撑南水北调运行的生态
补偿机制

十堰市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

水源区，为保证丹江口水库水质水量，在失

去相关产业发展机会的同时，还将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和

水污染防治，为实现南水北调中线全流域社

会、经济与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应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对核心水源区

的生态建设者和保护者进行合理生态补偿。

（1）优化生态补偿额度的估算方法。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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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成本。 直接成本包括水污染防治投入、

水土保持投入、生态移民搬迁费用及其他损

失费用等；机会成本指十堰市为了保护生态

环境所放弃的经济发展收益。按新的生态补

偿计算方法，2003—2010 年十堰市水源区

生态补偿的总额约为 66.8 亿元 、2011—

2020年约为 79亿元；

（2）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建议采取以公

共财政转移支付为主、市场交易为辅的方式

进行，建立“以水补水”的良性循环机制。 适

当提高资源水价和环境水价，明确开征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水资源使用费，用于库区经济

发展和生态建设。生态补偿资金的分配建议

以核心水源区范围内的区县为单元， 根据

“谁贡献大，谁多得益”的原则进行分配；

（3）进一步丰富补偿的内涵，除了资金

补偿以外，建议将技术、智力支持作为补偿

项目，构建“输血”和“造血”相结合的生态经

济建设机制。建议在对核心水源区进行资金

支付的同时，进一步重视增强核心水源区自

身的造血能力，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核心水

源区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的力度，帮助核心

水源区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支持核心水源区

发展环境友好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强核心

水源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3 建立保障南水北调安全的水质
监控系统

在丹江口库区上游流域面积超过 1 000

平方公里的支流控制断面增设水质监测站

点，使水质监测站点覆盖全流域所有重要支

流。 在具体站点位置规划中应兼顾行政区

划， 使监测结果能够反映主要污染区域，为

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综合治理提供翔

实数据。

（1）在现有水环境监测网的基础上，针

对重点工业、 生活排污口和农业生产区，通

过优化监测网点布局，进一步增强对点源污

染和面源污染监测的能力；

（2）引入高新技术手段，充分利用无线

传感器网络技术的实时监测能力和遥感技

术的空间大面积同步监测能力，增强南水北

调中线水源区水质的时空监测能力；

（3）在现有水质监测机构和站网的基础

上， 组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环境监测中

心， 协调流域内现有各单位水质监测站点，

实现水质监测数据的共享，规范水质监测流

程，实现流域水质一体化监测，从而保证监

测数据的可靠性与可比性；

（4）合理规划污染控制分区，构建污染

防治分区责任制，增强水环境管理能力。

2.4 建立降低南水北调水量风险的
保障机制

应高度重视库区上游水利工程的水量

截留及气候变化对调水水量保证的不确定

性影响。 通过建立水量保障与预警机制，积

极防范影响核心水源区稳定供水的风险，保

证中线工程“有水可调，安全调水”。

（1）气候变化使得流域内降水的变幅增

大，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入库流量的

稳定性降低，中线工程可调水量的不确定性

逐年升高。 建议成立相关机构，构建与气象

部门有效沟通的平台。在确定年调水量调度

方案前， 动态分析近年来降水量的变化趋

势，建立可调水量的气候评估机制，降低调

水中的气候变化风险，构建调水运行中的气

象风险预警机制；

（2）联合丹江口库区上游水利部门，建

立水资源规划协调机制，合理规划不同区域

的水库截留与调度水量，避免水资源开发的

无序性。 在可调水量难以长期保证的情况

下，考虑从区外调水，保证调水工程的长期

稳定性。通过对库区上游各水利部门的统一

调度，以保证调水的安全性。另外，中线工程

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后，由于水库调蓄库容

的变化，消落带的位置和范围都会随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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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新的消落带问题需要加强监测，以减

少水量变化的生态环境风险。

南水北调工程不仅是我国优化水资源

空间配置的一项创世之举，更是新世纪落实

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一次重要实践。 “一江清水入库”、“一

库清水北送”是南水北调工程成功的前提条

件，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库区及上游污染治

理显然难以持续， 关键是要通过政策倾斜、

增加投入促进核心水源区体制创新、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管理模式优化，使受水区与供

水区实现双赢，促进共同发展，将南水北调

工程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世

纪丰碑。

3 咨询建议的适用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上调研和咨询建

议是针对核心水源区十堰市提出的，但咨询

组经过调研发现，在整个调水区域均存在这

些共性问题。 包括陕西、河南在内的整个调

水区域均存在经济增长困难、生态补偿的长

效机制缺乏、水质水量监测能力不足、不重

视调水的不确定性等严重问题。这些区域的

问题解决不好，将严重地影响到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的实施。 因此，咨询组认为以上咨询

建议同样适用于整个调水区域。十堰市建立

“国家级生态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 可以为

调水区的其他区域提供范例；生态补偿长效

机制同样适用于非核心水源区。在丹江口库

区上游流域面积超过 1 000 平方公里的支

流控制断面增设水质监测站点，使水质监测

站点覆盖全流域所有重要支流；高度重视库

区上游水利工程的水量截留及气候变化对

调水水量保证的不确定性影响，通过建立水

量的保障与预警机制，积极防范影响核心水

源区稳定供水的风险，能够有效保证中线工

程“有水可调，安全调水”。 只有解决好整个

调水区域的经济环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保

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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